
中華民國射擊協會參加 2026年國際射擊賽會選手及教練

遴選實施辦法 
114 年 02 月 19 日中華民國射擊協會選訓委員會 114 年 2 月份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05 日運動部運競(二)字第 1140058602 號函備查 
 

一、依據：本會 115 年各項工作活動行事曆預定表。 

二、目的：選拔優秀選手參加 2026 年國射聯（ISSF）或亞射聯（ASC）認

可國際射擊賽會。 

三、選手選拔標準： 

(一) 世界盃、世錦賽、大獎賽 GP：依據 2025 年世界盃、世錦賽進入決

賽（依項目資格賽最優級組第 6 名或第 8 名）成績之平均值(採四捨五

入)為選拔標準。 

備註：男/女 10公尺空氣步槍分數取到小數點第 1位。 

 

 

 

（二） 2026年印度‧新德里手步槍亞洲錦標賽：以 2025年哈薩克‧奇姆

肯特第 16 屆亞洲錦標賽（依項目資格賽第 8 名）成績為選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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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 630.3 589 579 581 631.4 587 573 581 121 122 116 118 

青少年 621.2 568 568 565 624.4 578 568 559 118 121 112 112 



（三） 2026年卡達‧杜哈飛靶亞洲錦標賽：以 2025 年哈薩克‧奇姆肯特

第 16屆亞洲錦標賽（以項目資格賽第 6 名）成績為選拔標準。 

 

（四） 2026年亞洲盃（地點待定）：以 2025年泰國‧曼谷手步亞洲盃及

2025年中國‧臨汾飛靶亞洲盃（依項目資格賽第 6 名或第 8 名）

成績為選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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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組 623.6 575 577 576 627.8 580 569 576 120 118 112 112 

青少年 613.2  555  618.8  554  112 94 87 97 

 

（五） 2026 年東南亞射擊錦標賽：以 2025 年泰國東南亞射擊錦標賽資格

賽第 3 名成績為選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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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 582 624.6 572 563 574 610.0 578 113 113 573 627.0 579 614.0 579 109 96 

青少年 569 623.5 553 543 563 607.9 563 104  567 624.1 568 601.2 565 96  



四、選手選拔方式： 

(一) 人數：各項目正選選手最多 3 人為限。 

(二) 混合團體由參加各單項排名在前之選手依序組隊報名參賽。(代表隊

教練可依規則視狀況調整) 

(三) 選拔成績遴選期間：依國際賽會報名截止日，前 8 個月至前 2 個月

之經運動部核備之全國性比賽（含全國錦標賽最優級組、排名賽、

各項運動賽會）成績，以及前 12 個月至前 2 個月經中華奧會核備

且為 ISSF 或 ASC 監督之國際賽會成績，排定優先順序，擇優參賽。

如遇經費狀況不允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選訓委員會通過，雖已達

分數標準亦有可能不派代表參賽。 

(四) 依下列原則擇優排序： 

1. 參賽人數超過最大參賽數，以每場次國際賽達標者在達標次數給予

2 次獎勵（一場國際賽給予二次)，依達標次數、達標場次分數平均

值、達標最高分數及最高分成績倒推規則依序入選。 

2. 國內/外達標次數均相同者，國際賽達標成績平均分數高低排序先後，

優先入選；如再相同以國內賽達標成績平均分數高低排序先後，優

先入選。 

3. 原則上每次達標可代表一次出賽，如出賽時取得前 6 名或前 8 名(進

入決賽)，可再次代表出賽，出賽最後名單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定。 

(五) 在允許參賽人數限制內，成績達標而未被列入代表隊選手，可以在

參賽名單公佈一週內向本會提出申請半自費參賽（補助報名費及器

材費用，其餘自付），申請人數如超額時，依前項方式擇優參賽，

如賽後成績進入決賽(世界盃/世錦賽)或前三名(亞洲單項射擊錦標

賽或亞錦賽)， 則改為全公費補助。 

(六) 各項賽事，視情形可增加自費人員參賽，但須達以下條件： 

       1.扣除公費及半自費名額後尚有名額時，由所屬教練於選訓委員會

後一周內提出推薦。 

2.邀請賽、友誼賽由協會組隊參加不列入選拔場次，比賽成績需達

ISSF 所訂定之奧運會 MQS 參賽最低資格分數標準。 

3.經選訓委員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4.推薦名額過多，以選拔期間擇最高三場平均成績倒推排序，依序

遞補。 

5.比賽全期(含賽前集訓)，必須遵守團隊紀律。 

6.自費參賽者，需於報名資料送出後 2 週內繳付全額出國費用。若

未繳 

  付者，將取消自費參賽。 

7.個人比賽成績進入決賽(世界盃/世錦賽)或前三名(亞洲單項射擊

錦標賽或亞錦賽)，則改為全公費補助。 

(七) 如有特殊狀況指定參賽或禁賽，必須經選訓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議決。 

 

五、教練遴選方式： 

(一) 世界盃及世錦賽：由曾擔任亞奧運培訓隊教練或由入選選手之培訓

教練中遴選之，須具有國家級教練資格，提送選訓委員會決定。 

(二) 亞洲單項射擊錦標賽及東南亞射擊錦標賽教練：具有國家級教練資

格，由協會依任務需要遴選適當人選，提送選訓委員會決定。 

 

六、本辦法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